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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党〔2019〕17 号 

 

 

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关于进一步加强讲座等活动管理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

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1 号）、《中共辽

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辽委发〔2017〕3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不断加

强学院宣传思想阵地建设管理，切实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，现

就加强讲座等活动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

- 2 - 
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.正确政治导向原则。各部门组织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

讨会等活动，必须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和担当意

识，时刻保持头脑清醒，强化管理，确保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。 

2.分级分类管理原则。各部门举办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

讨会等活动，要严格按照“一会一报”“一事一报”“谁主办、谁

负责；谁审批、谁监督”的原则实行申报、审批备案制度。 

二、审批程序 

举办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活动，由主办部门登录

学院 OA 办公系统-党委管理，填写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讲座论坛报告会研讨会申报审批表》，报请审批部门和主管院领

导审批，并报党委宣传统战部审核备案后方可举行。 

1.教学、科研、创新创业类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

活动，由规划与科研处审批。 

2.学生团体、学生社团组织的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

等活动，由团委审批。 

3.其他各类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活动，由党委宣

传统战部审批。 

三、活动要求 

1.各主办部门要从讲政治、讲大局的高度，以高度负责的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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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加强对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活动的管理，规范程

序，严格把关，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举办。主讲人、主题或主办部

门有变化的，需重新申办。各类活动原则上应提前 3 个工作日提

出申请并备案。 

2.主办部门必须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主

要内容进行了解和把关，如有必要，要事先征得拟邀请活动报告

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；如发现报告内容有政治性错误观点，必

须要求报告人对内容做出修改，如报告人不愿修改，不得邀请；

在报告时如发现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有政治性错误观点，主办部门

要及时制止，消除不良影响，同时向党委宣传统战部及时反映情

况。 

3.主办部门要做好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活动的秩

序维持、资料整理和存档工作。活动规模较大的，要与学院保卫

处联系，做好消防、安全保障等相关工作。对未经批准而举办的

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活动，一经查实，对主办部门负

责人提出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；对因疏于管理、组织不力造成不

良政治影响的，要对活动主办部门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相

应的组织处理。 

4.审批部门和党委宣传统战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，认真核

实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活动内容，对因审批审核不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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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，学院党委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。 

 

附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座/论坛/报告会/研讨会 

  申报审批表 
   

   

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2019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统战部拟文   2019年 5月10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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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讲座/论坛/报告会/研讨会申报审批表 

活动类别 讲座□ 论坛□ 报告会□ 研讨会□ 其他□ 

主讲人姓名  性别  

单位和职务职称  

政治面貌  联系方式  

联系渠道 上级指定□ 推荐□ 自荐□ 合作□ 其他□ 

推荐部门（个人）  

活动举办时间  

活动举办地点  

参加范围和人数  

主讲人情况简介（学科背景、学术水平、社会兼职及影响等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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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主题和内容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办部门意见 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审批部门意见 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主管院领导意见 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党委宣传统战部 

审核备案意见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